附件1
高等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表

	学校类型
	学校类别
	生师比
	人员结构

	
	
	
	专任教师
	 专职科研人员、

教学辅助人员
	党政管理人员

	本     科
	综合、师范、民族、工科、农林、语文、财经、政法类
	18：1
	不低于65%
	不高于17%
	不高于18%

	
	医学类
	16：1
	
	
	

	
	体育、艺术类
	11：1
	
	
	

	高职（专科）
	综合、师范、民族、工科、农林、语文、财经、政法类
	18：1
	不低于70%
	不高于12%
	不高于18%

	
	医学类
	16：1
	
	
	

	
	体育、艺术类
	13：1
	
	
	


备注：

1.表中生师比为标准学生数与专任教师比；

2.表中人员结构为专任教师、专职科研及教学辅助人员、党政管理人员占人员编制总数的比例；

3.表中学校类型、类别根据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认定意见为准



